
江 西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室

关于做好 20犭 年度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

项目结题和变吏工作的通知

各高校 :

为做好 2025年度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结题和变更

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结题条件和变更项目范围

(一 )项 目结题条件

1.完成项目申报书中预期研究目标 ;

2.对于研究期限为 3年的项目,项 目执行期不得少于 2年 ;

对于研究期限为 2年的项目,项 目执行期不得少于 1.5年。

(二 )变更项目范围

1.在研究期限内,确 需调整技术路线、变更依托单位以及项

目组成员的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2.确 因研究需要,不 能按时结题需要延长期限的省教育厅科

学技术研究项目。提出延长研究期限的项目,延期时间不得超过

2年。

二、项目结题和变更程序

项目结题:结题项目需填写 《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



目结题报告》(附件 1),并附佐证材料。项目依托单位科技管理

部门应按照本单位项目和经费管理有关规定要求,先 由单位财务

部门审核通过后,再组织项目结题审核。项目结题审核需安排 3

名校外 (来自不同高校或其他单位 )且具有副高职称以上的专家 ,

审核通过后报送省教育厅进行结题各案。

项目变更:每个要变更的项目需填写 《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

术研究项目变更申请表》(附件 2),经项目依托单位科技管理部

门审核通过后报省教育厅进行变更各案。

三、其他事项

1.立项超过 5年的项目,务于 2025年 12月 前结题。届时仍

未结题的将予以撤销,该项目负责人不得再申报省教育厅科技项

目。对某些探索性强,与 预期不符难以继续开展研究的项目,可

由项目负责人提交书面报告,阐 明原因,所在学校可建议予以结

题、终止,经省教育厅同意后办理有关手续。

2。 立项超过 3年的项目,应于 2025年 12月 前结题,未达到

结题要求的可申请延期一次 (延期时间不得超过 2年 )。

三、材料报送及审核

2025年教育厅科技项目的变更及结题工作在江西智慧教育平

台上进行 (操作指南见附件 3),请各项目负责人于 6月 30日 至 7

月 10日 ,及 12月 1日 至 12月 10日 登录江西智慧教育平台完成

项目的结题或变更申请;各校科技项目管理员于 7月 15日 前 ,

及 12月 15日 前完成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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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周 海波;联系方式:0791-86765290。

1。 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结题报告

2.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变更申请表

3.江西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结题及变更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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